工程项目结算审计承诺书
根据《湖北第二师范学院建设工程项目审计实施办法》及有关规定，为了严格工程结算管理，保证工程结算的准确性，本公司郑重承诺如下：
1、本公司于    年    月      日前向湖北第二师范学院报送的                       工程项目结算资料真实、合法、完整，无漏报。如有漏报本公司自身承担责任，不再补报。结算资料中不合格（变更内容不明确、签字单位不齐全等）的变更签证，本公司同意按无效签证处理。

2、严格执行学校的有关规定，积极配合审计工作，按时参加审计期间的核对与协调。
3、承担审计费用的问题：

①结算审核的审计费用，严格参照执行鄂二师院行发[2024]73号文规定：经社会审计机构审计，审减额在5％以内的，审计费由学校承担；审减额在5％-10％的，超出5％的部分，审计费由施工单位承担；审减额达到10％以上，施工单位承担全部审计费用。施工方承担的审计费由施工方交给湖北第二师范学院财务处，凭财务处收款收据到审计处领取审计报告后才能到财务办理支付工程款业务。
审减率=（乙方送审额-审定额）/乙方送审额
②以上施工方支付的审计费用一律由学校财务处支付给审计机构。
4、审计终结后，施工单位应在5天内签署《建设工程造价编审确认表》。无故不签章，又不返回审计意见的，审计处可视为施工方无异议并签发审计报告。
                      承诺单位代表（签字）

                      承诺单位    （公章）
                            年    月    日
